
对外业务人员申请贷款购买机器脚踏车办法

第一条 贷款对象

本办法对外业务人员因业务需要，向公司申请贷款购买机器脚踏车(以下简称机车)使
用。

第二条 申请

对外业务人员需要申请贷款购买机车者，应填具“对外业务人员贷款购买机车申请书”

(表 9.5.1)及“切结书”(表 9.5.2)呈经理核准后交总务部门。“对外业务人员贷款购买机车申

请书”一式二联，第一联送会计部门存查，第二联存总务部门凭以办理请购、所有权登记、

扣款及投保等事宜。

第三条 贷款标准及偿还方式

机车统由公司采购，其贷款额以 90cc为原则，如有超出部分由申请人自行筹款。机车

款以无息方式贷与，每月由薪津内扣缴 500元至全部缴清为止。

第四条 所有权归属

机车 R 所有权登记予申请人，机车牌照申请书等附件则于办理登记后由总务部门保管

至贷款还清后发还。

第五条 机车费用补贴标准

因公使用机车其耗用的汽油、机油及修护(含折旧)费等按下列标准由公司补贴给使用

人：

1.每行驶 150公里补贴 1加仑汽油费。

2.每行驶 100公里补贴 1公升机油费。

3.每行驶 100公里补贴 70元修护(含折旧)费。

第六条 费用申请方式

机车使用人外出时应登记“外勤活动记录表”一式二联(表 9.5.3)写明去处送交主管，公

毕(或翌日)填写里程呈主管复核，于 每月底汇总计算费用。第一联使用部门存，第二联附

“旅费报销清单”请款并于翌月 3日前送达会计部门。

第七条 离职或职务变动的处理

使用人于机车款付清而于中途离职时，应将尾款一次付清。如因职务变动再无外勤必要，

其机车费用的补贴(含税捐、保险费)应即停支，未付清的机车贷款仍应按月扣缴。

第八条 违警事项的处理

使用机车人员应遵守法令及交通规则，如有违罚款等情形，使用人应自行负责。

第九条 保险费的负担

汽车保险费按公司支付补贴 30%支给使用人，由使用人直接支付。

(表 9.5.2)
切结书



借款人 因对外业务的需要，向本公司申请贷款 元购买机器脚踏车，

愿遵照“对外业务人员申请贷款购买机器脚踏车办法”的规定履行偿还贷款之义务。如有违

背时，保证人愿与借款人连带负偿还责任，并任由公司自其薪津或退职酬劳金扣取抵缴贷款。

特立本切结书为据。

此致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

住址：

所属部门：

保证人：

住址：

所属部门：

年 月 日

〗

主管 申请人

本单一式二联，外勤前填写路线送交主管，公毕(或翌日)填写里程呈主管复核，于每月

底汇总计算费用，第一联使用部门存，第二联附“旅费报销清单”请款，并于翌月三日前送

达会计部门。


